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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與女子職業教育：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研究（1918⁃1937） *

王　 淼

［提　 要］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是由美國北浸禮會於 1918 年創辦的一所基督教職業學校，主要招收

成年失學女性尤其是已婚婦女，以允許學生攜帶子女一同入學而著稱。 該校建立了包含兒童部、幼
稚園、完全小學、女子職業教育在內的較為完備的學制體系，其重視婦女家政技能培訓與強調兒童

照料的教育特點相當獨特，時人譽為“獨一無二的婦女學校”。 但是，民德女子學校濃厚的基督教色

彩，在 1920 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時期引發了一場爭論，學校限制學生自由的管理政策也遭到批評。
民德女子學校的歷史表明，近代基督教會所辦的女子職業教育針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而興起，受到

中國民眾的廣泛歡迎，但仍然擺脫不了教會學校在時代浪潮下經受衝擊的相似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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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 4 月 12 日，上海《民國日報》主編邵力子給讀者“蘊璞”回信，鼓勵後者送他失學五年的

妹妹入讀女子學校。 他還應這位讀者之請，寄上其索要的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章程。①1923 年 2 月 7

日，茅盾也在《民國日報》發表《“母親學校”底建設》一文，他根據朋友所寄的民德女子學校章程，
對該校加以點評。 儘管這所學校與其心目中理想的“母親學校”並不一致，但他認為“雖有缺憾，總
比在我們那些黑暗齷齪無人道無常識的家庭裡拖大來要好些罷？”②作為浙江紹興人的邵力子和嘉

興人的茅盾，竟然在同一時期都有一所湖州美國基督教會所辦女子學校的章程。 而兩人對這所外

國人所辦的教會學校大體持肯定態度，則不禁讓人好奇：在五四運動後民族主義浪潮興起的時代，
他們為何對一所西方教會學校有好感？

目前學界對於基督教與近代中國女子教育關係的研究相當豐富而全面，尤其集中在西方教會

在華所興辦的各種女子普通教育事業，③但對於基督教會與女子職業教育的討論則相對較少。 清

末民初是中國婦女解放事業的狂飆時期，同時也是中國職業教育興起的時代。 在這一劇烈變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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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基督教會女子職業教育是如何應對和發展，中國社會又是以何種態度面對被視為“帝國主義

文化侵略”的教會女子職業學校，這些問題都值得深入探討。④本文以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為個案，探
討民國時期基督教會在女子職業教育方面的特色及其引發的爭論。

一、“女界之明星”：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創建及其發展

湖州地處太湖南岸，杭嘉湖平原北部，自隋唐以後就屬於江南富庶之地，民國時期稱為吳興。
近代以來，在湖州宣教的新教公會為美國北浸禮會和美國監理會。 1887 年，傳教士梅思恩（Y. L.

Mason）在湖州設傳教站，標誌著北浸禮會開始在湖州傳教。⑤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創辦人為北浸禮會女傳教士榮美理（Mary I. Jones），她於 1907 年到湖

州。 在傳教工作中，她認識到中國傳統忽視女子教育，造成女性識字率極低，“識字讀書，百人中難

得一二”。 在她看來，中國女性文化素質普遍低下，不但導致迷信現象氾濫，而且會破壞家庭和睦。
雖然新式女子教育在中國迅速普及，未婚女性可以受到正規教育，但社會對於已婚婦女卻完全忽

視，因而有必要“創設婦人學校，專收已嫁失學之婦人”。⑥民德女子學校校史如此宣揚榮美理的創

校之功：“本校於民國七年為前校長榮美理女士所手創，女士深知欲救中國，非提倡婦女教育改良

家庭不可。 故屢次建議於美國浸禮差會。 至民國七年，始蒙浸禮差會之承認，得支常年經費。 本校

遂於是年秋季招生授課。”⑦有研究表明，1912 年教會就曾倡議設立這一學校，但直到 1918 年才得

以實現，其中關鍵人物即為榮美理。⑧1918 年秋季，學校正式開學，起初定名“吳興進德婦女學校”
（英文名稱為 Huchow Womans School 或 School of Mothercraft），榮美理為校長。 由於政治局勢動

盪和教育制度變更，學校名稱歷經多次變化，1928 年改名為“吳興民德女子學校”，1929 年又更名

為“吳興私立民德婦女職業學校”。 1934 年夏，經浙江省教育廳備案，學校定名為“吳興私立民德婦

女保嬰科簡易師範學校”。⑨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開辦，與當時中國女性教育發展的時代潮流相契合。 民元以後，隨著政府

對女子教育的重視，女子學校在全國各地迅速成立。 以 1918 年為例，當時全國初等小學可以男女

同校，並可設立女子中學、女子師範，當年全國已有女子師範學校 46 所。 相對於女子普通教育發展

迅猛的情況，女子職業教育則緩慢得多。 1913 年，教育部頒布《實業學校規程》，鼓勵各地因地制宜

創辦女子職業學校，並強制小學開設縫紉家事為女子必修科，女子職業教育有所發展。 1917 年中

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後，各地興辦女子職業教育的速度大大加快。 1919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當時全

國有職業女校 20 所，多為蠶桑、刺繡和醫學。⑩基督教方面，1916 年的統計顯示，當時國內教會所辦

的職業學校只有寥寥數所，而且多面向男子，但相當受歡迎。1922 年中華續行委辦會公布的調查

報告中也明確指出，中國社會各界充分肯定教會所辦的職業教育，“調查團所詢問過的中國人幾乎

一致贊成教會學校應當積極發展職業教育”。

在全國發展女子教育的熱潮中，民德女子學校以其招收已婚失學婦女、傳授家政知識和兒童護

理技能的特點，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和歡迎，開辦當年就有 20 名學生入學，並有 23 名兒童一同報

到。次年已有學生 30 多人，攜帶 30 餘名兒童。 浸禮會的記載稱該校為中國唯一招收已婚失學婦

女的學校，吸引了從北京到廣州的學生。國內一些知名人士如前教育總長范源廉、基督教青年會

領袖余日章、著名教育家郭秉文、兒童教育家朱胡彬夏均對該校持肯定態度，“熱忱讚許以教育中

國一般年長失學之已婚及未婚之婦女，使成為賢母良妻造福家國，實為當今之急務”。 《申報》甚至

譽之為“女界之明星”。在當時的一些基督教期刊上，關於該校的介紹文字也有不少，雖然其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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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打廣告”的嫌疑，但其引發社會廣泛關注是確定的。值得指出的是，在近代中國高等教育機構

中也有很多設置家政系的，比如同為教會學校的燕京大學家政系就成立於 1923 年。大學所設家

政系多將其學術化，作為一門獨立的家政學來研究，而民德女子學校更多從應用層面，即所謂的職

業教育出發，培養的人才能夠具備實用技能。
1923 年，榮美理從國外募得鉅資，在湖州城東街華樓橋修建一座 4 層樓高的“大校舍”，這是一

座現代化的鋼筋混凝土建築，一樓為教室、大禮堂、飯廳、家政室、書報室、大廚房；二、三樓為教員和

學生宿舍，以及兒童寢室、遊戲室、洗浴室、更衣室、病室；四樓為屋頂花園，在當時相當罕見。 此外

還有一座 2 層的“小校舍”。 1936 年 4 月參觀過該校的一名研究者稱其“校舍宏大”，並指出學校的

“各種設備，均合該校教育上之用”，可見其教育設施相當完善。

民德女子學校以其優良的設備、獨具特色的職業訓練和重視兒童教育的特色，受到社會的熱烈

歡迎，也奠定了其在國內婦女職業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1930 年 12 月，中華基督教協進會在該校召

開華東區基督化家庭運動領袖研究會。 此次會議匯集國內近百名中外基督教領袖，他們實地考察

了民德女校，對其大加讚揚。 《教務雜誌》的一篇文章稱，沒有人會懷疑為何將會議放在民德女校，
因為其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績，使得教會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將這一經驗複製到全國其他地方。參

加這次會議的中華慈幼協會總幹事吳維德同樣對該校給予高度評價，“民德職業女子學校在我國

實為創舉，跡其訓練婦女，使能勝任母職之事實，良為今日所急需，其對於社會之貢獻，良非淺鮮，甚
望此種學校，不久即能普遍各處”。

經過二十餘年發展，民德女校吸引了來自四川、湖北、湖南、廣東、江蘇、浙江等地的婦女，並且

大多數學生是攜帶子女一同求學。 江西、江蘇、福建等地的兒童專門培育機構也派出“專修生”前
往該校受訓，經過兩年學習再回到原來所在的“托兒所”或“育嬰室”工作。 學校規模與招生人數也

在逐漸擴大，1918 年有學生 20 人，嬰兒 23 人；1919 年有學生 30 餘人，嬰兒 30 餘人，當年畢業 6

人；1923 年有教師 10 人，學生 50 人，嬰兒 23 人；1925 年有教師 13 人；1936 年有教師 10 餘人，學生

100 餘人（三分之一為已婚婦女），嬰兒 30 人，小學和幼稚園學生 300 餘人。

抗日戰爭爆發後，民德女校校舍毀於戰火，校方決定遷滬辦學。 起初與之江、惠蘭、秀州、弘道、
勵實、輔實等校籌辦聯合中學，但因為民德女子學校的性質不同，於 1938 年春遷至滬西愚園路。
1940 年學校曾舉行畢業儀式，有 50 餘名畢業生。1941 年，因上海形勢愈加嚴峻，民德女子學校併

入“上海私立華東聯合中學”，形成十四聯校。目前關於合併之後民德女子學校發展的資料暫時缺

乏，但可以肯定的是，“吳興民德小學”至 1948 年仍在開展教學活動。

二、“獨一無二的婦女學校”：吳興民德女子學校之辦學特點

作為西方基督教會開辦的女子職業學校，與當時中國人所辦的同類學校相比，民德女子學校最

突出的特點是：基督化與注重家政訓練。 近代西方教會在華興辦的社會事業如教育、醫療、慈善等，
其根本目標均為傳播基督教。 民德女校之所以創建，自然也是出於同樣目的。 榮美理認為，基督教

宣教從個人和家庭兩方面入手是正確的策略，但在實踐中卻只關注單身女性和男性，而忽視了對已

婚女性的工作。 在她看來，女子學校是最佳的傳教場所，但當時中國女子學校中受教育的女基督徒

太少，因而有必要創建專門的女子成人職業學校，向其傳授職業技能並傳播基督教。

和其他教會學校一樣，民德女子學校也具有強烈的基督教色彩。 學校通過宗教課程及宗教活

動向學生傳教。 非基督徒學生進校後，也必須修讀名目繁多的宗教課程，學校強制要求每個學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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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查經班，每天進行宗教活動，並鼓勵校內基督徒學生對外傳教。事實上，學校在日常教學活動

和生活中，均將基督教滲入其中。 榮美理相當自信地表示，該校學生已經放棄了儒家觀念而改信基

督教。在其章程中也明確鼓勵學生向隨同入學的子女傳教，並可獲得加分。 在學校的一些正式集

會或活動中，宗教儀式也貫穿始終，如 1920 年的畢業儀式就包含唱詩、讀經、祈禱等程序。

和其他教會學校或宣教機構不同的是，民德女校以改良家庭為切入點，專門針對已婚婦女傳

教。 榮美理並不諱言創建民德女校是為宣教服務，她認為在中國傳統家庭中，妻子比丈夫更能促成

家庭成員的基督化，尤其是對子女的影響至關重要。 但由於中國婦女很少接受正規教育，婚後不但

與社會隔絕，有些甚至缺乏家庭生活的必備技能。 所以在針對成年失學女子尤其是已婚婦女宣教

的同時，必須向她們提供文化知識教育和家政技能培訓，“當家庭中的婦女覺醒、受洗，主動實踐她

們遵奉的教義，唯有這樣才能有真正的基督教家庭”。

而“服務（Service）”這一帶有基督教意味的詞語，被作為該校校訓。 榮美理在解釋其涵義時，
列出了九種具體活動，其中兩種直接涉及基督教，分別是“在別的學校教授《聖經》”與“聖誕節製作

並向窮人贈送禮物”。當然，在民德女校教師何仲蕭看來，服務的對象乃是“社會”，“她們的身體

是在校中念書，她們的觀念和精神卻早和社會融化起來”，所以才能做到所學為所用，而不是像其

它學校的學生“口裡說了多少服務社會的美談，卻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做起才好”。這一點也得到了

社會輿論的認可，上海《民國日報·婦女週刊》社論曾讚揚民德女校以“社會服務”作為校訓，認為

值得其他學校學習，“這實在很可以改正中國婦女一向對於社會漠視的缺點，把西方婦女的精神移

植到中國來。 新設的成年婦女補習學校，對於這一層，似乎很可以仿行的”。榮美理的這一理念也

被該校學生所接受，“（中國婦女）受過教育的太少，並且她們的本性，大半富於服從、機械、奴隸等

性，自己既沒有自生的能力，又沒有謀家庭改良的思想”。因而，學校建立伊始，培養目標為“賢妻

良母，造福家國”。 這一用詞在 1924 年曾遭到強烈批評，雖然有教員表示校方已經認識到這一問

題，將會加以改進，但在 1925 年的英文版章程中，仍有“幫助婦女成為賢妻良母”的字眼。直到

1928 年，公開材料才顯示民德女校的宗旨已修改為“改良家庭，服務社會，提高婦女地位”。1930

年的中文版章程則去掉了“提高婦女地位”。 “改良家庭，服務社會”這一表述成為民德女校的官方

話語，此後一直得以保留。
民德女校最具特色的是招收失學成年婦女，特別是已婚婦女。 在 1923 年的宣傳材料中，該校

明確將招收失學婦女和接收嬰兒列為其特色。 因為中國傳統婦女結婚年齡多在 16 歲左右，一旦婚

後步入家庭生活，則難以接受正規教育。 即便婦女能夠衝破各種阻礙，也難以找到合適的學校。

從 1918 年建校伊始，民德女校就將招生對象限定在成年失學婦女，無論婚嫁均可；8 歲以下的兒童

及嬰兒也可以一同入學。 學校從建校即設立兒童部，后改稱嬰兒園。 與其它幼稚園不同的是，一般

幼稚園“只收一歲半到四歲或五歲的，我們嬰兒園的兒童，是可從初生到八足歲為止，其中已達幼

稚園年齡的兒童，送入本校的附屬幼稚園”。其作用固然是為了解除入學婦女的後顧之憂，更是為

了給學生提供一個實踐專業知識的“實驗室”。 在校方看來，中國婦女缺乏家政的專業技能，即便

是結婚以後，子女也多由婆婆或傭人照料。 通過照料嬰兒的實踐操作，學生不但可以檢驗自己的專

業知識，還能夠在和孩子的交往中體驗母親的角色。 畢業返回家庭以後，也能夠繼續其教育實

踐。民德女校招收已婚婦女以及子女可以隨同入學，既是針對中國社會現狀，也是國內罕見的，
“已嫁的女子，原來各女學校（沒有“婦”字的）也都收納，惟帶同嬰孩的母親，少有相當的學校”。

榮美理的養女榮仁志（也是民德女校教師）不無得意地稱，該校嬰兒園為中國第一所嬰兒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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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生對象上，隨著學校組織的完善和完全小學的建立，校方放開了對年齡的限制。 未嫁女子

在 14 歲以上進入婦女部接受職業教育，14 歲以下則分別入讀小學和幼稚園。 學制初期分預科、正
科、特科三科，前面兩科相當於小學，特科相當於初級中學的水平，總學年先是 6 年，後改為 7 年。
學生來源方面，雖然學校對招收對象只作性別限制，但實際入讀的學生往往是社會中上階層，下層

民眾較少。 民德校方 1923 年的宣傳材料和榮美理 1924 年發表於《教務雜誌》的文章都顯示，當時

學校的學生來源於以下家庭：其丈夫或父親為國內高中或大學學生、公立或教會學校教師、留歐學

生、青年會幹事、傳道人、商人、政府官員、醫生、律師、護士、農民。 而何仲蕭在 1924 年則直截了當

地說校內學生“都是嬌生慣養的，不是小姐，就是夫人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原因是學生

以已婚婦女為主，能夠進入民德女校讀書者，需得到家庭尤其是丈夫的同意，不僅要有一定的經濟

能力，對學生丈夫的文化水平也有較高要求。 在 1923 年的宣傳材料中，校方承認大多數學生之所

以前來就讀，都是出於丈夫的強烈要求，下文討論的數個事例也將證明這一點。 另一個原因可能和

學校收費較高有關。 儘管校方否認是貴族學校，但該校的收費在當時是偏高的。 以 1925 年為例，
住宿生的收費為每人每年 60 元，隨同入學的子女每人每年 36 元，如果超過兩年則為 42 元。 1930

年，前述費用分別為 90 元、50 元和 70 元，如米價上漲，學生還要補足差額。 根據學者的研究，1930

年吳興縣家庭年均消費為 257 元，如果學生攜同一名子女入讀，每年需要繳納 140 元，佔家庭每年

生活費的一半還要多。 可供對比的是，同一時期上海普通工人月工資最低僅有 8 元，最高為 41

元。橫向對比來看，民德女校的收費也是較高的，1937 年的統計資料顯示，該校住宿生每學期收

56 元，同城的教會學校湖郡女中高中 20 元、初中 15 元，公立的南潯初級中學 20.5 元。民德女校相

比這些學校收費要高一倍，其中固然有教學內容較多實踐方面的原因，但仍然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承

擔的。
學校課程方面，從 1918 年到 1930 年間雖然略有變動，但由於其專業一直以家政和嬰兒看護為

主，所以課程大致包含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宗教教育三大類。 以 1930 年為例，保嬰師範系專業必

修課包括：教育學、兒童心理、教授法、產婦學、保姆學、看護常識、兒童文學、兒童遊戲；公共必修課：
黨義、國文、算術、歷史、地理、音樂、體育衛生；選修課：英語、刺繡、琴學、聖經。 家事系專業必修課

包括：社會學、家庭經濟、家庭工藝、烹調法、縫紉學、園藝學、家畜飼養、蠶桑學。宗教類課程雖然

被列入選修，但學校的宗教色彩並未削弱。 正是這一年的 12 月，浙江省教育廳還專門發出訓令，指
責民德女校“教會色彩仍未能盡除”，在宗教課程、宗教儀式方面仍然違反規定，要求“應即嚴飭革

除一切宗教之設施；將類似宗教之修身道德選修科取消，並不得設置任何其他類似宗教之科目；星
期日應遵章給假，並不得強迫或利誘學生參加禮拜儀式，小學兒童更絕對不得由教員率領行祈禱

禮！”或許是無法抗拒政府的強大壓力，民德女校似乎有所改正。 在 1932 年 4 月浙江省教育廳的

訓令中，吳興另一所教會女子中學仍然因“宗教色彩濃厚”受到批評，而民德女校並無此問題。

學校所開設的兩個專業尤其是保嬰師範相當獨特，具有不小的影響力。 如浙江省教育廳 1934

年第二學期全省師範學校會考科目也參考民德女校提供的課程。在接受專業訓練後，民德女校畢

業生可以擔任初級小學教員以及家庭、學校、醫院等機關的管理員，受到國內輿論廣泛讚譽。
除宗教屬性的爭議以外，民德女校在學生管理方面的一些規定也遭到非議，主要是當時女子學

校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女生社交自由。 民德女校規定學生不能自由外出，只能“赴家屬及保證人來

信先行認可之所”，外出購物必須有學校派人跟隨或是家屬來信證明“於規定時間內任其自由出

入”。 學生收發信件除家屬申明免檢之外，學校有“稽查權”。 這些條款旨在防範女學生在校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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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越軌行為，在 1920 年代普遍流行於中國各女子學校，但遭到一些人的猛烈抨擊。 民德女校的這

些規則同樣被輿論點名批評，但在 1925 年的英文章程和 1930 年的中文章程裡，這些條款都被保

留。 對於教會學校來說，非常看重學生的道德水準。 民德女校學生入學有明確的規定，必須是有

“端方之品行，健全之身體，並有妥靠之保證人”者才予以接收。 其他如禁止飲酒、抽煙、賭博、偷盜

等涉及學生道德方面的規定均很詳細，1925 年的英文章程甚至規定學生在校內必須穿黑色的裙子

和襪子，而且裙子長度要合適；1930 年的中文章程則用比較含混的“學生衣衫均以儉樸為主”代替。
由於民德女校附帶兒童部，所以有些規定也比較有特色。 如雖然禁止學生雇傭僕人進校，但特

別指出女生如果帶超過 1 名子女入校，僕人可在指定時間內進校幫助洗衣；在母親生病時，僕人同

樣可以進校。 當母親上課時，嬰兒由專門的人員看護；母親下課之後至子女就寢，則自行負責看護。
通過創設當時嚴重缺乏的失學成人婦女學校，提供獨特的家政專業訓練，招收已婚婦女和子女

一同入學，民德女校在女子職業教育領域可謂獨樹一幟。 但教會學校的屬性，使其無法擺脫國內政

治運動的衝擊。

三、所辦為何？ ———圍繞吳興民德女子學校之“爭論”

1924 年 10 月，上海《婦女雜誌》刊登了北京讀者“谷萬川”與該刊主編“章錫琛”的往來通信。
在信中，谷萬川不但猛烈抨擊吳興民德女校，也對章錫琛代表《婦女雜誌》向讀者推薦該校的做法

極為不滿。 在谷萬川看來，中國“果然除此以外，別沒個婦女適當學校嗎？”一石激起千層浪，由此

引發了一場關於民德女子學校的“爭論”。
作為民國時期知名的婦女刊物，《婦女雜誌》在第二任主編章錫琛領導下，於五四運動後關注

社會問題，成為國內女子解放思想的重要輿論平台，甚至多有出格言論。在 1920 年代初期婦女解

放的思想爭鳴中，對失學婦女的教育問題關注較少。 1922 年的《婦女雜誌》3 月號刊登了幾篇討論

救濟成年失學婦女的文章，引發了讀者關注。 1923 年 6 月，讀者“葉健行”專門就其夫人教育問題

向章錫琛寫信求助，並希望《婦女雜誌》能夠圍繞成年失學婦女的教育問題展開討論。 章錫琛在回

信中除提及該雜誌前一年刊登的相關文章外，並向葉健行建議，“尊夫人要讀書，最好進一種招收

成年失學女子的學校。 如浙江湖州的進德女校，是專收這類學生的。”時隔不到半年，該雜誌第 11

號再度刊登了浙江長興讀者“許本源”和章錫琛討論成年失學婦女教育的往來通訊。 許本源面臨

和葉健行類似的問題，他希望妻子通過“求學”來解決經濟獨立和服務社會的問題。 他打算讓妻子

去離長興不遠的民德女校讀書，在他看來，這是“失學成年婦女們的求學的一個良好場所”，但他的

妻子並不願意，雙方由此產生嚴重衝突。 章錫琛認為，求學如果單純出於經濟考慮，則沒有必要，因
為其妻從事家政也做了經濟貢獻，何況不識字也能找到適合的工作；讀書若是為了學習文化知識，
則無論是否按時畢業，顯然都是有益的。 章錫琛特別提到，他對於民德女校在提高學生文化知識方

面的情況並不了解，“進德的情形我沒有曉得”，倒是推薦了上海一所學校興辦的成年人補習班。

章錫琛在前後半年之內，對民德女校先是強烈推薦，後則表示一無所知，這種表態看似矛盾，其實恰

恰說明民德女校在外界的印象中是以成年婦女“家政”訓練而知名的。
在《婦女雜誌》連續就成年失學婦女問題進行通信討論之後，終於引發了全國範圍的關注。儘

管前述通信多次提及吳興民德女校，但雜誌主編章錫琛及大多數讀者對該校的了解並不深入。 僅

僅隔了兩個月，《婦女雜誌》1924 年第 1 號就刊登了一封介紹民德女子學校情況的通信，作者卞樹

錕係民德女校教師，他正是在閱讀了許本源和章錫琛的通信討論後“引起了我的感想”。 卞樹錕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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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國成年婦女沒有機會讀書，而民德女校恰是“使得歲數大的婦女們到本校裡讀書，將來他們

的家庭，成為完美的，或出來做一點事，得著經濟獨立的能力”。 隨後他簡要介紹了民德女校優越

的教學條件、良好的師資、完善的兒童部以及較低的學雜費等。 在他看來，民德女校“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雖不完全，似乎在中國地方，沒有別的學校可來比較一下”。 為了展示民德女校在物質

方面“無一不精美而合於衛生”，卞樹錕還特別附上學校校舍照片，並被刊登在雜誌上。 卞樹錕寫

信的目的，不僅僅是解決許本源與章錫琛討論的問題，他也很坦然地說希望章錫琛“代為介紹年長

的婦女進入本校”，並將民德女校介紹給社會各界。

章錫琛較為少見地並未將給卞樹錕的覆信一同刊登，抑或是根本沒有回信，但卻引來了谷萬川

的猛烈抨擊。 卞樹錕對民德女校的溢美之詞，激發了谷萬川的興趣。 於是，他向民德女校索取該校

章程。 谷萬川在給《婦女雜誌》的通信中表示，在他“很歡喜地翻閱章程細瞧的時候，頭一頁就便看

見大書特書著”學校的宗旨“在輔助婦女，使為賢妻，為良母”。 第二頁學生規則有“學生出校訪友，
或購物，必須有本校所信任者一人為伴……學生接見賓客及收發信件，本校有稽查之權……學生除

疾病外，每逢星期，赴禮拜堂聽講”。 谷萬川用“駭人聽聞的條文”來形容這些條款。 而對於另外一

條“學生如為基督徒，宜教兒女虔心祈禱”者，“酌予操行分數”，直接以“真是豈有此理”來概括。
他認為，這是校方以學習成績“鼓誘”學生，強迫學生向兒女傳教。 在對民德女校加以抨擊後，他在

信末反問章錫琛，中國是否沒有其他女子學校了？ 並建議他以後應當介紹一些不帶上帝色彩的學

校。尤為特別的是，谷萬川並未用當時通行的公元紀年作為落款時間，而是寫為“五四紀念日”，其
中所隱含的反帝和批判基督教的意味非常明顯。 對於上述言辭激烈的抨擊，章錫琛一一加以回應。
關於卞樹錕對民德女校的過譽之詞，章錫琛認為，“卞君係進德校的教師，替本校鼓吹得好一點，原
是當然的事。”至於谷萬川指責民德女校帶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乃至強迫學生信教，以及限制學生

自由，在章錫琛看來，“卻是現在教會學校及國內多數女學校共有的缺點，不能獨責進德校的”。 章

錫琛的回應，看似有為民德女校開脫之嫌，但並未否認該校的問題，而更像是在緩解谷萬川激烈的

情緒。 針對谷萬川要求介紹非基督教性質學校的建議，章錫琛的回覆是“在諾大的中國，當然很

多，但因我們囚在編輯室中，不能外出考察，所以很難列舉，還望原諒”，不無反擊之意。
其實早在一年前，已經有另外一份更加著名的報紙對民德女子學校的某些規章制度提出質疑。

1923 年 12 月 12 日，上海《民國日報·婦女週刊》刊登了“奚明”的一個社評，開篇就點出民德女校

的宗旨“在於傳播基督教”，但並未加以批判。 作者在閱讀該校章程以後，對其中的一些管理制度

提出批評。 如民德女校為了表示反對多妻制度，凡是做人妾的婦女進校，畢業時只有修業證書，不
發畢業證。 奚明以為，“因為中國作妾的人，本是被父母或他人所賣，與奴婢一樣，出於自主的可說

很少，所以伊是無罪的。”退後一步，就算是女子主動做妾，那麼學校又該如何對待多妻家庭中的

“妻子”呢？ 因而，民德學校在這一點上是不公平的。 他同樣注意到了校方對於學生在校自由的侵

犯，認為可以再加斟酌。

面對谷萬川的指責，民德女子學校另外一名教師何仲蕭很快做出回應，《婦女雜誌》1924 年第

12 號刊登了他的長文《關於吳興進德婦女學校的報告並答谷萬川先生》。何仲蕭首先指出，谷萬

川所閱讀的章程為 1922 年的舊版本，很多地方已經修改。 他承認該校原來的宗旨的確不妥，已經

修正為“教育婦女，使能改良家庭，服務社會”。 對於校方限制學生自由權利的規則，何仲蕭則以為

有待商榷。 在他看來，學生的權利自然應當得到尊重，但很多女學校的學生往往不能很好地利用這

種自由。 因學生濫用自由並引發禍端後，承擔責任的卻是校方，這對學校管理者而言並不公平。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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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仲蕭以為，在當時國內教育界的實際情況下，特別是女學生“她們自己不爭氣”，為其爭取“完全

的自由”“恐怕還是害多益少吧！”雖然何仲蕭本人是基督徒，卻對教會學校的宗教問題和谷萬川有

某些相似的看法。 他十分贊同在國立學校將宗教和教育分開，然而他認為，中國政府並無能力收回

外國人在華所辦的學校，由此推測他默認了在教會學校內可以進行宗教教育。 何仲蕭更是明確指

出，民德女校“宗教教育以外的”課程是中國社會所亟需的，而且該校“雖然不能盡如外邊人所期望

的，他對於婦女教育的提倡，也總得引起國內多少人的注意，而給他一個相當的地位了”。 在民德

女校無法取代的情況下，“卻又因為他是一個教會學校，不讓求學如渴的年長失學的婦女們在他的

裡面受一些適用的教育……空讓一般年長失學的婦女們沉悶地等著像谷先生理想中所有的婦女學

校之開辦，望穿了眼白盡了頭髮”。 何仲蕭並未否認民德女校的種種缺點，尤其是基督教屬性，但
他卻避談教會學校的宗教教育，而是從當時中國社會對女子職業教育的需求來回應，希望各界人士

“平心靜氣地給他一些具體的、有益的批評和建議”。
谷萬川的抨擊並非空穴來風，而是受到社會運動的影響。 在 1922 年初掀起的聲勢浩大的非基

督教運動中，教會學校成為打擊的重點。 在此基礎上，以 1924 年 4 月 22 日廣州聖三一學校要求

“收回教育權”的學潮為起點，非基督教運動再度席捲全國。 這場運動的主要政治訴求包括教會學

校向中國政府立案、註冊，要求教會學校停止宗教類課程，不再強迫學生參加宗教儀式。在這樣的

輿論環境下，就不難理解谷萬川貌似激烈的批評意見與當時流行的反基督教話語相呼應。
對於何仲蕭的文章，谷萬川沒有做出回應，但關於民德女校的爭論並未就此偃旗息鼓。 讀者

“董紹求”在閱讀了何仲蕭發表於《婦女雜誌》的文章後，於 1925 年初給他寫了一封信。董紹求在

信中坦言，他和一位朋友都面臨如何為妻子選擇一所合適學校的問題，他的朋友甚至赴吳興民德女

校實地考察，但仍猶豫不決。 如同何仲蕭所言，他們肯定民德女校確實是中國婦女教育所需，但最

擔憂的問題和外界批評完全一致，即該校的宗教色彩過於濃厚。 既然何仲蕭也同意宗教和教育應

當分離，所以董紹求期盼何仲蕭利用教員的身份，建議校方將“分別信教非信教之學生，免除非信

教學生之一切宗教功課”寫入章程。 在學校管理方面，董紹求認為校方的規章制度治標不治本，反
而“似係迎合舊社會的心理”。 在他看來，該校只有向學生傳授“性的衛生知識”、“性道德”等知

識，才能徹底解決男女社交及相關問題。 表面看來，董紹求似乎站在谷萬川一邊，反對何仲蕭，但他

直白地說並非如此，因為他“是百二十分的希望有個完善的婦女學校如貴校者，以便我妻可以得一

讀書地”。
同時刊登的何仲蕭回函則顯示，他此時已和民德女校解約，任教於定海中學。 雖然他無法再就

民德女校做出實際的工作，卻答應就失學婦女教育問題再做討論。 果然，僅僅過了一個月，《婦女

雜誌》1925 年 5 月號上就刊登了何仲蕭的《失學婦女教育問題》。此文延續了有關民德女校宗教

問題的討論，何仲蕭將此前對民德女校的批評意見概括為宗教色彩過於濃厚和學校管理辦法陳舊。
對於董紹求“策勵我進行改革的運動，使進德學校可以多得些國內人士的同情”，何仲蕭表示自己

“無能為力”，主要原因在於，外國人辦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傳教，“除非設法使他們不辦，要想一個教

會學校———像進德學校———廢除道學和一切關於宗教儀式的遵守，那是斷斷得不到他們讚許的

事”。 此外，他已和民德女校解除關係，自然不可能有所作為。 頗令人玩味的是，何仲蕭是由於

1924 年江浙戰爭導致民德女校暫時停辦，所以才“脫離關係”。 但即便何仲蕭仍然在校，面對“像進

德學校掌權者的自信力和獨裁手段”，他坦言自己還是無法有所作為。
何仲蕭在此前為民德女校辯護的文章，不但沒有指責校方，對於外國人在中國興辦教育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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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置一詞。 此刻，他卻完全拋去了顧忌，指出中國只有幾所外國人辦的失學婦女學校，但外國人

對“中國的國民性不曾完全了解，所以他們所辦的婦女教育還不配算作真正的中國失學婦女教

育”。 何仲蕭本人是基督徒，這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他對教會學校的宗教問題點到即止。
但對於外國人掌握了中國失學婦女教育權，他呼籲中國人應積極主動從事這項工作，並提出了較為

系統的解決方案，大聲疾呼社會各界推行“失學婦女教育大運動”。
但這場以《婦女雜誌》為討論陣地，由吳興民德女校引發的失學婦女教育問題，卻走向了終結。

這場爭論雖然範圍不大，也未得出一個結論，社會影響力更無法與 1924 年的收回教育權運動相提

並論，卻提示我們應注意，基督教會所辦的成年婦女學校是順應了社會的廣泛需要才得以生根發

芽，以至於很多人可以容忍其傳教的一面。 無論是批評還是為吳興民德女校辯護者，都承認一個事

實，即學校具有濃厚的基督教色彩。 在非基督教運動的時代浪潮下，教會學校雖然可能會做出某些

讓步，卻依然堅持其傳教宗旨，不願減少宗教課程。 民德女子學校直到 1930 年還因宗教課程設置

和宗教儀式遭到浙江省教育廳的批評，從中可見一斑。

四、結語

1940 年，榮美理應邀就婦女問題為《真光》雜誌撰文，她不無感慨地發出疑問：“今日中國的青

年婦女，實在相信中國的將來，是託付在她們的身上嗎？”基於從事婦女教育工作近三十年的經

歷，榮美理認為，當時中國仍然非常缺乏能夠服務家庭的專業人才。 民德女校可以向其學生提供嬰

兒看護和服務家庭方面的訓練，但絕大多數中國婦女不僅未能意識到自身知識和技能的不足，更得

不到受訓的機會。 至 1930 年代，民德女校以獨具特色的專業訓練和辦學方法，仍被認為是國內罕

見的婦女職業學校，這不能不讓榮美理提醒中國婦女注意服務家庭和社會的素質。
民德女子學校所推行的職業教育，並未讓榮美理感到滿意，基督化家庭才是她認為中國所需要

的，而宗教色彩恰恰是阻礙中國婦女進入民德女校最大的障礙。 1921 年和 1925 年，北洋政府先後

發布關於教會學校立案的命令，以強力手段收回教育主權。 而 1924 年興起的收回教育權運動，從
社會運動層面將教會學校的問題暴露在中國人面前。 對此，中外教會人士在恐慌之餘，也積極以註

冊的方式來應對。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在北洋時期是否立案，目前並不可知，而校長改由中國人施振林擔任，可視

作適應中國政治局勢變化的表現。 在學校 1930 年的中文版章程中，幾乎不見涉及基督教的字眼。
根據周東華的研究，浙江基督教中學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以後，大多數已在 1931 年完成註冊，只有

少數幾所學校例外。民德女子學校正是在該年底向教育部提交了立案請求，至 1932 年初獲得通

過。 1934 年改名為簡易師範後，再度立案。從這些不多的資料中，可以看出民德女校在 1930 年代

後期不斷適應中國社會的變化。 吳興民德女子學校的歷史表明，儘管近代基督教會所辦的女子職

業教育針對中國社會實際狀況而興起，受到中國民眾的廣泛歡迎，但仍然擺脫不了教會學校在時代

浪潮下經受衝擊的相似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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